
建设单位名称 合肥晨兴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地址
合肥市长丰县岗集镇岗淮路与物流大道交叉口，长丰县岗集镇工业社

区 11 号厂房及 15 号厂房北侧

评价报告名称
合肥晨兴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年产 500 万件汽车充液橡胶悬置、衬套

和减震类制品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项目简介

中国汽车工业的高速发展，推动着我国其他相关配套行业，尤其是橡

胶工业的发展。几年间，汽车用橡胶制品已发展成一个独特的专业化

的制品行业。汽车橡胶制品是汽车配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元件。

高速、安全、舒适、节能和环保是当代汽车追求的目标。随着汽车现

代化的发展，对汽车橡胶制品的要求也日趋严格和苛刻，不但要求具

有各种特殊性能的橡胶材料满足汽车新的技术要求，而且还要求橡胶

材料有更高的物理机械性能，如耐老化，耐高、低温，耐新型燃油以

及优异的动态疲劳性能，耐久的使用寿命等。事实上，现代化汽车的

每一项高性能都得依赖橡胶制品的技术进步提供保障，汽车橡胶制品

的性能和质量，对提高汽车整车质量水平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合肥晨兴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1 月，注册地址位于合肥

市长丰县岗集镇江淮汽车配件工业园内，注册资金 4000 万人民币，主

要经营范围包括汽车用橡胶及橡胶制品（非低性能工业橡胶）生产及

销售。

为了满足市场需要、扩大生产规模，合肥晨兴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拟

投资建设“年产 500 万件汽车充液橡胶悬置、衬套和减震类制品建设

项目”，项目选址位于合肥市长丰县岗集镇岗淮路与物流大道交叉口

长丰县岗集镇工业社区，租赁 11 号厂房（3000 平方米）和 15 号厂房

北侧（4680 平方米）。项目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经长丰县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予以备案（项目代码：2109-340121-04-01-779490），总投资

5080 万，配置硫化机、液压机、抛丸机、喷砂机、喷涂机、锁径机、

烘干线等生产设备，配套建设供配电、给排水、安全、环保等辅助设

施。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 500 万件汽车充液橡胶悬置、衬套和减震

类制品的生产能力

建设单位

职业卫生管理机构
综合部

评价过程

我公司依据防护设施设计方案启动评价工作，相继开展了防护设施设

计报告编制及内审，并于 2022.7.16 通过了建设单位组织的专家技术

评审。



影像资料

评价结论与建议

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

管理目录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规定的要求，拟建

项目行业类别归类于“第三大项制造业-（十八）C30 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C305 玻璃制品制造”，属于职业病危害程度严重建设项目。

该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针对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采用多种职

业卫生防护措施，项目建成投产后，生产操作环境中甲苯、二甲苯、

乙酸乙酯、环己酮、丙烯酸浓度预测能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

接触限值第 1部分：化学因素》（GBZ 2.1-2019）标准要求；除少量

噪声作业场所外，其它作业场所噪声、高温等物理因素强度预测能符

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2部分：物理因素》

（GBZ2.2-2007）标准要求。

通过对该项目的工程分析，参考本次设计各项职业病防护设施的性能

参数指标，该项目建成投产后，项目总体职业卫生防治措施应满足国

家法律法规与标准规范要求。

建设单位除进一步抓好职业卫生管理等环节外，尤其要加强操作人员

的岗位技术培训及职业卫生培训，普及职业卫生知识，督促操作人员

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和操作规程，指导操作人员正确使

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正确穿戴个人防护用品。操作人员上岗前必须进

行技术培训和职业卫生培训，以确保操作人员身体健康。同时开展职

业健康监护，及时发现职业禁忌证和疑似职业病病例，以采取有效防

控措施。



6.3 建议

（1）本报告评审通过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

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0

号）的规定，形成书面的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工作过程报告并存档备

查。

（2）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评审通过的设计和有关规定组织职业病防护设

施的采购和施工。

（3）该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在完成评审后，项目生产规模、工艺

等发生变更导致职业病危害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建设单位应当对变

更的内容重新进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和评审。

（4）该项目完工后，需要进行试运行的，其配套建设的职业病防护设

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试运行。试运行时间应当不少于 30 日，最

长不得超过 180 日，国家有关部门另有规定或者特殊要求的行业除外。

建设项目在竣工验收前或者试运行期间，建设单位应当进行职业病危

害控制效果评价。

（5）建设单位应当对职业病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设施进行经常性的维

护、检修和保养，定期检测其性能和效果，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不

得擅自拆除或者停止使用。

（6）该项目建成投产后，应当及时、如实向卫生行政部门申报职业病

危害因素项目，并接受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时

间
2022.7.16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

见

专家组同意《设计》通过技术评审。编制单位按照上述建议及专家提

出的其他意见对《设计》进行修改，经专家组组长签字确认后，由建

设单位存档备查，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落实。


